附件1
深圳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

暂行办法

（修订征求意见稿）

一、删去第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其中非本市企业法人应当在本市设立分支机构”。

二、将第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申请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申请人为非本市企业法人的还应当提供在本市设立的分支机构营业执照，申请人为外商投资企业的还应当提交外商投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其他材料；”修改为“申请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属于分支机构的还应当提交营业执照；”。
